
  

 

 
 

A4.本土語言授課師資符合 
教育部規定 

A4-1.教授本土語文(閔、客、原)課程之

現職教師(含代理、代課教師)均須通過

中高級認證(原住民為高級)；教授閩東

語之現職教師須符合相關教學資格認定 

閩南語：李老師 

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- 

中高級 (證書字號：臺語字第11224號) 

國立成功大學台語能力認證考試-C1級 

(證書字號：20230號) 

客家語：宋老師 

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(四縣)-中高級  

(證書字號：112HI) 

 

 



 

 

 

  
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
A4-2.非現職教師教授本土語文 
閩南語:黃老師 

★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- 

高級 (證書字號：臺語字第10501號) 

★獲得教育部核發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

(高市教小字第10633691400號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

 
 
 
 

A4-3.112學年度本土語文授課師資證照 

      資料建置於「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

力資源網」]的相片 

 
 ★李老師  

 
 
 
 
 



 
 
 
 
 

 

★黃老師 


